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99學年度第1學期特殊教育專業知能-

「視障人士成功典範」研習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
一、依特殊教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99學年度第1學期工作計畫辦理。

貳、目的：提供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（含）以下各教育階段特教教師有關「視障人士成功典範」之求學與就業經驗分享。
參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肆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（視障教育資源中心）。
伍、研習時間：99年12月01日（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40分。  
陸、研習流程及講師：
	日期
	時間
	研習/活動內容
	主持人/講座

	99年12月01日（三）
	13：00〜13：30
	簽到･領講義
	視資中心工作人員

	
	13：30〜13：35
	致歡迎詞
	林校長麗慧

	
	13：35〜15：05
	家庭支持･求學過程
律師考試･職場考驗
與一般明眼同學/同事相處

未來挑戰
	李秉宏 律師･臺北大學法律系
東吳法律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/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律師

全國第1位盲人律師

	
	15：05〜15：10
	休息一下
	視資中心工作人員

	
	15：10〜16：40
	家庭背景･求學經歷
社會歷練･空大進修
電影結緣･勉勵的話
	林復生 先生
臺北啟明學校高職部･空大社會科學系畢/

按摩技術丙、乙級評審/99年全國模範勞工代表

電影「阿輝的女兒」男主角

	
	16：40
	賦歸
	視資中心工作人員


7、 研習對象：
   一、臺北市視障巡迴輔導教師。
二、臺北市視障重點學校、啟明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相關教師。

三、臺北市高中職（含）以下各教育階段從事視障教育之特教教師。

四、臺北市視覺障礙學生家長。

8、 研習時數：共計3小時，依教師簽到冊簽名實際核發研習時數。
9、 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三樓會議室。
壹拾、經費：由教育部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壹拾壹、本研習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99學年度第1學期特殊教育專業知能-

「視障人士成功典範」研習報名表
	學校
	姓名
	 職稱
	聯絡電話

	
	
	
	手機：
(公)：

	
	
	
	手機：
(公)：

	
	
	
	手機：
(公)：


單位主管：







校長：
備註：1. 已將研習資料登錄於教師研習中心網站，請老師們儘可能上網報名。
         並於11月24日前完成報名。
      2.家長報名者請將報名表轉交學校老師，由老師傳真(02-28740821)至中心完成報名，報名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影印。
3. 研習學校地址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(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

        交通：可搭捷運紅12或公車：285、606、616、645、279啟智學校下車。
電話：02-28740670轉1611 費美蓉老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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